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201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
號
承辦人：調府教師 林旻蓉
電話：7531815
電子信箱：bb0620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社頭鄉橋頭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14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12011437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生命教育特色學校及績優人員遴選表揚實施計畫、生命教育特色學校及績優人員

表揚初選薦名額一覽表、112 年生命教育特色學校及績優人員－高級中等以下學
校預定執行期程（共計3個電子檔） (376470000A_1120114374_ATTACH1.pdf、
376470000A_1120114374_ATTACH2.odt、376470000A_1120114374_ATTACH3.pdf)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辦理「112年教育部生命教育特色學校及績優

人員」評選及表揚事宜，請於112年6月1日前，函送初選

薦送資料至本府。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2年3月24日臺教學(一)字第1122801416A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薦送學校及初選單位應審慎查核受推薦人員不得曾有違反

教師法，經議決解聘、不續聘、停聘或資遣之情形。

三、檢附「教育部生命教育特色學校及績優人員遴選表揚實施

計畫」(附件1)、「初選薦送名額一覽表及填寫說明」（含

檢核表、薦送一覽表、遴選表及109年至111年表揚名單，

附件2）、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預定執行期程」（附件3）

各1份，相關表件格式電子檔案請逕至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

殊教育司網站「重要業務專區/業務資料下載/素養教育專

區/生命教育」下載使用(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20001154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04/1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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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RvYj5e)，標題「112年教育部生命教育特色學校及績優人

員評選薦送表件」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縣立高中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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